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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
沃洲镇鳌峰村 2026-1号地块位于新昌县沃洲镇鳌峰村，地块东、西、北向

均至农地，南至道路及农地。地块用地面积 8200 平方米，地理中心坐标东经

121.048725°，北纬 29.444074°。

地块历史上为丘陵垄岗，植被覆盖（植被类型主要为竹子及乔木），目前地

块内植被均已清除，地块处于空置状态。新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供“新昌县

沃洲镇鳌峰村 2026-1 号地块规划设计条件书”，地块后续规划用地性质为科研

用地（0802），为敏感用地，属于甲类地块，参照《浙江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

险管控和修复监督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浙环发〔2024〕47号）文件要求，责

任人应按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。

根据第一阶段调查情况，已基本排除了地块内部分区域作为临时道路、表层

开挖以及周边区域农耕等人为活动的污染风险，地块内及周边区域均不涉及规模

化养殖、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输送等，未发现危险废物堆放、固体废弃物倾倒与

堆放、固废填埋、工业废水污染等，未发生环境污染事故。因此地块内及周边区

域均无明显污染源存在。

《浙江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督管理办法》（浙环发

[2024]47号)第十五条属于甲类地块且原用途为农用地或未利用地的，同时满足

相应条件的，相应的土壤污染调查以污染识别为主、可不进行采样检测，本地块

用途变更为科研用地（0802），属于甲类地块，且原用途为农用地。同时满足（浙

环发[2024]47号)第十五条五项条件，因此，本次土壤污染调查以污染识别为主、

不进行采样检测。综上，“本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，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

工作可以结束，无需进入第二阶段调查，可以按照科研用地（0802）开发利用。


